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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文件

2025 50

关于江门鹤山 220千伏彩虹站第三台主变扩建
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江门供电局：

你单位报来的《江门鹤山 220千伏彩虹站第三台主变扩建工

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收悉。经审

查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江门鹤山 220 千伏彩虹站第三台主变扩建工程建设项

目位于鹤山市鹤城镇禾谷村民委员会，工程建设规模如下：

㈠新增#3 主变压器：#3 主变压器容量为 240 兆伏安，采用

户外布置方式。

㈡新增 10千伏无功补偿装置：1 台 5 组 8 兆乏并联电容器、

1 台 1 组 8 兆乏并联电抗器。

㈢改建事故油池：拆除原有 40m3事故油池，新建一个 70m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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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油池。

㈣新增 10千伏出线 10 回。

㈤新建一个 300m3消防水池。

本期扩建工程扩建面积 4553.43m2，扩建后彩虹站总占地面

积 40235.11m2。

二、经审议，原则同意你单位委托江西省地质局实验测试大

队编制的《报告表》的评价结论和建议。项目建设和运营应按照

报告表内容组织实施，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
㈠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，防止施工造成环境污染或生态破

坏。施工废水收集处理后回用，不外排；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污

水依托当地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处理；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施工扬

尘污染，施工扬尘执行广东省地方标准《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》

（DB44/27-2001）第二时段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；合理安排

施工时间，采取有效措施防治施工噪声，施工噪声排放执行《建

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523-2011）要求；及时清

运和处理施工期间产生的各类固体废物，做好施工弃土弃渣、建

筑垃圾、包装垃圾、生活垃圾等的处理处置；严格落实生态保护

和水土保持措施。

㈡项目位于公众曝露区的工频电场强度、工频磁感应强度执

行《电场环境控制限值》（GB8702-2014）中频率 0.05kHz 的工频

电场强度限值 4kV/m，工频磁感应强度限值 100μT 的公众曝露

控制限值。

㈢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。项目厂界噪声排放执行《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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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中的 2 类声环

境功能区排放限值要求。

㈣按照“清污分流、雨污分流”的原则优化设置给排水系统。

项目生活污水经“三级化粪池+一体化处理设施”处理达到《城

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》（GB/T18920-2020）中城市绿

化水质标准限值后回用于站区绿化，不外排。

㈤严格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。采取符合国家环境保护

标准的防护措施安全分类贮存，并依法依规处理处置。

三、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，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

地点、采用的工艺或者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

变动的，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

四、项目建设应严格执行“三同时”制度。项目建成后，应

按规定完善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，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正式生

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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